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1）

二零零九年中期業績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以下統稱「本集團」）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宣佈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31,255 56,964

其他收益 4 99 548

其他淨收入 4 91 319

31,445 57,831

員工成本 5(a) (19,771) (15,695)

佣金開支 (15,760) (21,981)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6,022) (7,122)

其他營運開支 (12,238) (14,477)

總營運開支 (53,791) (59,275)

經營虧損 (22,346) (1,444)

融資成本 5(c) (31) (1,363)

除稅前虧損 5 (22,377) (2,807)

所得稅 6 — (74)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22,377) (2,881)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溢利 3 — 7,733

本期間（虧損）╱溢利 (22,377) 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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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22,377) 4,768

少數股東權益 — 84

(22,377) 4,852

每股（虧損）╱盈利

基本

—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8(a) 不適用 1.15港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8(a) (5.30港仙) (0.69港仙)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8(a) 不適用 1.84港仙

攤薄
—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8(b) 不適用 1.14港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8(b) 不適用 不適用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8(b) 不適用 1.82港仙

– 2 –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間（虧損）╱溢利 (22,377) 4,852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備供銷售之金融資產

本期間公平價值變動 — (1)

於出售時轉撥至損益 — (2,558)

投資重估儲備變動淨額 — (2,559)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財務報表之滙兌差額 — 3,219

— 660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22,377) 5,512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本公司之權益持有人 (22,377) 5,428

少數股東權益 — 84

本期間全面（開支）╱收入總額 (22,377) 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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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1,319 1,319

固定資產 6,123 7,752

其他資產 3,553 3,600

10,995 12,671

流動資產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 1,924 1,397

可收回稅項 224 177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64,686 90,281

銀行結餘及現金 10 102,336 188,130

269,170 279,985

流動負債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 74,914 64,768

融資租約承擔之即期部份 246 506

75,160 65,274

流動資產淨值 194,010 214,711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05,005 227,382

資產淨值 205,005 227,38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42,230 42,230

其他儲備 136,204 136,204

保留盈利 26,571 48,948

總權益 205,005 227,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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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包括

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

報告」而編製。

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未經審核，但已經由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

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進行審閱。

根據集團重組（誠如附註3所披露），已分派業務構成香港財務滙報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

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項下之已終止經營業務。因此，若干比較數字經重列以呈列持續經營業務及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

2. 會計政策

除首次應用與本集團財務報表相關及於本集團之當前會計期間首次生效之若干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滙報準則引致之下列會計政策變動外，於編製此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與編製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財務報表所採用者相符：

. 香港財務滙報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

.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報

香港財務滙報準則第8號規定分部披露須按本集團之主要營運決策人考慮及管理本集團之方式進

行，而就各可呈報分部所報告之數額乃作為呈報予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之衡量標準，以評估分部

表現及就營運事宜作出決策。此做法有別於過往年度將本集團財務報表按相關產品與服務及按地域

劃分而將分部資料分開列出之呈列方式。採納香港財務滙報準則第8號讓分部資料之呈列方式與向

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內部報告之方式更趨一致。由於此乃本集團根據香港財務滙報準則

第8號呈列分部資料之首個期間，故在解釋編製資料基準之中期財務報告中載入額外說明。相應金

額亦已按照與經修訂分部資料一致之基準而提供。

由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本期間因權益股東以彼等身為權益股東而進行之交易導致

之權益變動詳情，已在經修訂綜合權益變動表中與所有其他收入及開支分開呈列。所有其他收支項

目均在綜合收益表（倘有關項目被確認為本期間部分損益）或另一新訂主要報表（綜合全面收益表）中

呈列。本中期財務報告已就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綜合權益變動表採納新格式，而相應金額亦已重列，

以符合新呈列方式。此呈列方式之變動並不影響於任何呈報期間內之已呈報損益、總收入與開支或

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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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團重組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三日，本公司當時之最終控股公司亨達集團有限公司（「亨達集團有限公司」）與
Sinoday Limited（「Sinoday」）及銀建國際證券投資有限公司（「銀建」）訂立一項售股協議（「該協

議」），據此，Sinoday及銀建同意向亨達集團有限公司收購本公司分別218,650,000股及40,022,000

股股份，相當於該協議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52.32%及9.58%。該協議須待（其中包括）本公司獨

立股東批准重組本集團之建議（「集團重組」）後方為完成。

根據獨立股東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集團重組獲批准進

行。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集團重組及該協議完成。因此，Sinoday向亨達集團有限公司

收購本公司218,650,000股股份，成為本公司之控股公司。

於集團重組完成後，(i)本公司繼續為一家公眾上市公司，其附屬公司專注於在香港經營證券及期貨

條例項下之受規管活動之業務，包括於香港之槓桿式外匯買賣、證券經紀及孖展融資服務、商品及

期貨經紀、財務策劃、資產管理及企業融資服務（「保留業務」）；(ii)Hantec Pacific Limited（「HPL」）
及其附屬公司（「HPL集團」）繼續進行貴金屬合約買賣及經紀、於香港境外提供金融相關服務及水廠

業務投資（「已分派業務」）；及(iii)本公司股東以實物分派形式按每持有一股本公司股份收取一股

HPL股份之基準收取HPL股份。

集團重組詳情載於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刊發之通函。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載列如下。由於已終止經營業務於二零零

九年一月一日之前終止，故並無呈列當前期間之業績。

附註

截至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千港元

營業額 4 125,664

其他收益 4 73

其他淨收入 4 943

126,680

員工成本 (25,432)

佣金開支 (62,606)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 (3,272)

其他營運開支 (26,249)

總營運開支 (117,559)

經營溢利 9,121

融資成本 (84)

9,037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 1,407

除稅前溢利 10,444

所得稅
— 本期稅項 6 (2,547)
— 遞延稅項 6 (164)

本期間溢利 7,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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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其他收益、其他淨收入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經重列）

營業額
費用及佣金 24,747 39,822
來自外匯期權買賣之收益淨額 — 5,208
保險經紀收益淨額 159 203
掉期利息及外匯買賣收益 4,047 5,942
利息收入 1,206 5,698
包銷佣金 1,096 54
管理費、認購費及顧問費收入 — 37

31,255 56,964

其他收益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21 48
其他收入 78 500

99 548

其他淨收入
滙兌淨（虧損）╱收益 (436) 891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淨收益 — 48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淨收益╱（虧損） 527 (620)

91 319

31,445 57,831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經重列）

營業額
費用及佣金 — 28,672
來自下列之收益淨額
— 外匯期權買賣 — 747
— 黃金買賣 — 48,969

掉期利息及外匯買賣收益 — 31,561
利息收入 — 14,840
管理費、認購費及顧問費收入 — 875

— 125,664

其他收益
上市證券之股息收入 — 48
其他收入 — 25

— 73

其他淨收入
滙兌淨虧損 — (1,533)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已變現淨收益 — 7
通過損益以反映公平價值之金融資產之未變現淨虧損 — (603)
出售備供銷售之金融資產之溢利 — 3,072

— 943

— 126,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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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分部管理其業務。於首次採納香港財務滙報準則第8號，經營分部時，並按照就資源配置

及表現評估向本集團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提供資料之內部報告一致之方式，本集團已識別下列可呈

報分部。並無合併經營分部以組成下列可呈報分部。

持續經營業務：

1. 證券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之海外市場買賣之證券、股份掛鈎產品、單位信託及股份期

權之經紀服務及為該等經紀客戶提供孖展融資服務。

2. 企業融資 — 為於香港上市之公司提供企業融資及顧問服務。

3. 於香港之槓桿式外匯買賣╱經紀 — 提供世界主要貨幣之槓桿式外匯買賣及經紀服務。

4. 商品及期貨經紀 — 提供於香港及已選定海外市場商品及期貨合約買賣之經紀服務。

5. 於香港之財務策劃及保險經紀 — 作為售賣儲蓄計劃、單位信託、一般及人壽保險之代理及提

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及全權委託之基金管理。

6. 資產管理 — 管理私人基金。

已終止經營業務：

1. 於香港境外之槓桿式外匯買賣╱經紀 — 提供世界主要貨幣之槓桿式外匯買賣及經紀服務。

2. 於香港境外之財務策劃 — 提供證券投資顧問服務及全權委託之基金管理。

3. 貴金屬合約之買賣╱經紀 — 提供有關經挑選貴金屬合約之買賣及經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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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財務滙報準則第8號，分部資料乃按照本集團之最高層行政管理人員就評估分部表現及分

部間資源配置所用資料一致之方式而編製。就此而言，本集團之高層行政管理人員按以下基準監控

各可呈報分部應佔之資產及負債：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有形、無形資產及流動資產，惟即期及遞延稅項資產及其他企業資產除外。分部

負債包括個別分部經營活動應佔之應付交易賬款及應計款項。

報告分部業績以未計融資成本及稅項前盈利（「EBIT」）呈列。在計算EBIT時，本集團之盈利會就融

資成本及並無明確歸於個別分部之項目（如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及其他總公司或企業行政成本）

作進一步調整。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經紀 企業融資

於香港之

槓桿式外匯

買賣╱經紀

業務

商品及

期貨經紀

於香港之

財務策劃╱
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境外

之槓桿式

外匯買賣╱
經紀業務

於香港境外

之財務策劃

貴金屬

合約買

賣╱經紀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從外來顧客所得營業額╱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14,707 2,782 7,724 2,589 3,452 — 31,254 — — — — 31,254

可呈報分部業績 (EBIT) (5,977) (4,140) (6,182) (1,929) (1,568) (103) (19,899) — — — — (19,899)

可呈報分部資產 159,684 5,957 57,115 27,369 11,866 4,486 266,477 — — — — 266,477

可呈報分部負債 67,846 830 1,393 6,959 3,979 20 81,027 — — — — 81,027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證券經紀 企業融資

於香港之

槓桿式外匯

買賣╱經紀

業務

商品及

期貨經紀

於香港之

財務策劃╱
保險經紀 資產管理 小計

於香港境外

之槓桿式

外匯買賣╱
經紀業務

於香港境外

之財務策劃

貴金屬

合約買

賣╱經紀 小計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從外來顧客所得營業額 21,615 2,657 12,974 6,473 13,130 52 56,901 37,129 869 87,515 125,513 182,414

分部間營業額 21 300 — — — — 321 794 — 110 904 1,225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21,636 2,957 12,974 6,473 13,130 52 57,222 37,923 869 87,625 126,417 183,639

可呈報分部業績 (EBIT) 3,919 (1,054) (294) 487 603 (618) 3,043 2,856 (4,010) 8,850 7,696 10,739

可呈報分部資產 123,672 10,236 84,423 32,369 13,857 4,714 269,271 — — — — 269,271

可呈報分部負債 45,332 966 3,016 10,030 7,353 145 66,842 — — — — 66,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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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營業額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經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31,254 57,222

分部間營業額抵銷 — (321)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營業額 1 63

31,255 56,96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營業額 — 126,417

分部間營業額抵銷 — (904)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營業額 — 151

— 125,664

綜合營業額 31,255 18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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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呈報業績之對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業績 （經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19,899) 3,043

分部間溢利抵銷 — (2,993)

從集團外來顧客所得可呈報分部（虧損）╱溢利 (19,899) 50

融資成本 (31) (1,363)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開支 (2,447) (1,494)

(22,377) (2,80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溢利 — 7,696

分部間溢利抵銷 — (800)

從集團外來顧客所得可呈報分部溢利 — 6,896

攤佔聯營公司溢利減虧損 — 1,407

融資成本 — (84)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開支 — 2,225

— 10,444

除稅前綜合（虧損）╱溢利 (22,377) 7,637

可呈報資產及負債之對賬

於二零零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零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可呈報分部資產 266,477 269,271

分部間應收款項抵銷 (9,323) (6,082)

257,154 263,189

可收回稅項 224 177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資產 22,787 29,290

綜合總資產 280,165 292,656

負債

可呈報分部負債 81,027 66,842

分部間應付款項抵銷 (9,323) (6,082)

71,704 60,760

未分配總公司及企業負債 3,456 4,514

綜合總負債 75,160 65,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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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虧損）╱溢利

除稅前（虧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得出：

(a) 員工成本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薪酬及津貼 19,335 14,815 — 24,837 19,335 39,652

以股本結算之股份支付 — 403 — (36) — 367

強積金計劃供款 436 477 — 631 436 1,108

19,771 15,695 — 25,432 19,771 41,127

(b) 其他營運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核數師酬金 1,228 1,356

已撇銷壞賬 — 10

固定資產折舊 1,938 2,268

（撥回）╱扣除應收交易賬款減值虧損 (201) 132

法律及專業費用 702 1,795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2 53

(c)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銀行透支利息 6 94

銀行貸款利息 13 466

貸款票據利息 — 793

融資租約責任下之利息 12 10

31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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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由於本集團就課稅而言錄得虧損，故並無就當前期間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上年同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撥備。海外溢利之稅項乃以本集團經

營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按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於綜合收益表內扣除之稅項數額為：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總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本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 116 — 1,510 — 1,626

— 海外稅項 — — — 850 — 850

— 稅項之不足撥備 — 40 — 187 — 227

遞延稅項：
— 暫時差額之產生及

撥回 — (134) — 169 — 35

— 稅率下調對於一月一

日之遞延稅項結餘

之影響 — 52 — (5) — 47

— 74 — 2,711 — 2,785

7.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零）。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上一財政年度於本期間批准及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零仙

（二零零八年：2.5港仙） — 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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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下列數據計

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盈利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期間虧損 (22,377) (2,881)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期間盈利 — 7,64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本期間（虧損）╱盈利 (22,377) 4,768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股份數目

加權平均普通股數 422,303,000 415,490,054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按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之（虧損）╱盈利及上文詳載之加權平均普

通股數計算。

(b) 每股攤薄盈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每股攤薄盈利

—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不適用 1.14港仙

—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不適用 不適用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不適用 1.82港仙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間並無具有潛在攤薄效應之已發行普通股，故並無披露當前期間之每股攤薄

盈利。

上一期間每股攤薄盈利及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上一期間每股攤薄盈利乃按普通股之經調整加

權平均數419,212,105股計算，此乃假設所有有關購股權下具有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股已轉換

而調整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計算數額乃用作釐定應已按公平價值（釐定為本公司股

份之平均年度市場股價）收購之股份數目，計算基準為尚未行使購股權所附有之認購權之貨幣

價值。上述計算得出之股份數目與假設行使購股權應已發行之股份數目作比較。

由於本集團之持續經營業務於上一期間錄得虧損及普通股具有潛在反攤薄效應，故並無披露來

自持續經營業務之上一期間每股攤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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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交易賬款 160,111 85,415

其他應收款項 4,575 4,866

164,686 90,281

交易及其他應收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應收交易賬款按賬齡分析如下：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 159,702 85,091

30至60日 92 183

超過60日 317 141

160,111 85,415

10. 銀行結餘及現金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手頭現金 14 12

銀行結餘

— 已抵押 11,708 16,335

—一般賬戶 90,614 171,783

102,322 188,118

102,336 188,130

按到期日

銀行結餘

— 活期及儲蓄賬戶 90,614 171,783

— 定期存款（三個月內到期） 11,708 16,335

102,322 18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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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74,914 64,768

交易及其他應付款項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價值相若。

結算所及證券買賣客戶支付來自證券經紀日常業務過程之應付款項之償還期限為該等交易進行買賣

日期起計後兩至三日。就槓桿式外匯買賣、商品及期貨合約買賣而向客戶收取保證金，結餘須於一

個月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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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整體表現

二零零八年開始的金融危機蔓延至二零零九年，對本集團而言本年度上半年是艱難時

期。首季市場瀰漫著負面消息，例如企業裁員、縮減規模、股市創新低、投資者情緒低

落，使市場氣氛變得甚差，情況直至第二季末才見改善。另外，二零零八年最後一季完

成集團重組後，若干有盈利的業務從本集團分派出去。兩大因素相加，造成本集團在回

顧期間的業績遠遜預期。本集團亦需投放資金，在市場發展和推廣其品牌。由於本集團

需要維持為客戶提供各種不同的金融服務的能力，成本彈性相對較低。整體而言，本集

團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的營業額由5,700萬港元跌至3,130萬港元。本集團整體從錄得溢

利480萬港元轉為虧損2,240萬港元，全都來自持續經營的業務（二零零八年：持續經營業

務虧損290萬港元）。

證券經紀

二零零九年三月九日恆生指數低見11,344點，略高於金融危機深化後二零零八年十月二

十七日錄得的10,676點低位。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由869.79億跌至581.18億。儘管指數和

成交金額同告下跌，本集團致力維持其市場份額。在市況未明的日子，佣金收入以及利

息收入隨著孖展貸款縮減而下跌。營業額由2,160萬港元跌至1,470萬港元。錄得600萬港

元虧損（二零零八年：溢利390萬港元）。

企業融資

在金融危機下，市場上企業融資機會不多。在回顧期內，首次公開招股（「IPO」）和收購

合併交易都是寥寥無幾。然而，企業融資部成功擔任本公司和另一家上市公司的配售代

理，而為上市公司擔任合規顧問和財務顧問仍是常規業務，惟盈利能力有所轉差。本集

團為計劃拓展業務而增聘人員，導致成本上升。因此，營業額為280萬港元（二零零八

年：300萬港元），虧損由110萬港元擴大至410萬港元。

槓桿式外匯買賣

市場競爭仍然激烈。在回顧期內，本集團維持其審慎外匯買賣政策，以避開市場風險。

本集團持有的倉盤大多與金融機構對沖。此外，由於期內的利率低企，息差溢利大幅收

窄。因此，營業額跌至770萬港元（二零零八年：1,300萬港元），錄得虧損620萬港元（二

零零八年：虧損30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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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及期貨經紀

過往市場的波動為此業務部門帶來了生意額，但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情況並不如此。客戶

不能忍受持有不利倉盤帶來的虧損，選擇退出市場。成交量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一半以

上。營業額為260萬港元，較去年同期的650萬港元減少60%，導致虧損190萬港元（二零

零八年：溢利50萬港元）。由於本地期貨市場競爭激烈，集團已盡力招攬新客戶參與海外

商品市場買賣。

財務策劃

二零零八年某大投資銀行發行的迷你債券違約，令投資者對金融產品失去了信心。客戶

不單停止投放新資金購買此類產品，亦贖回早已持有的基金。因此，本年度上半年內，

本行業的業務大幅下跌。此外，在監管機構建議下，向散戶銷售金融產品的程序比從前

繁複，為行業添加了難度。因此，營業額由1,310萬港元下跌至350萬港元，跌幅達

73%，而與去年同期60萬港元溢利比較，本期錄得虧損160萬港元。

展望

本集團雖在二零零九年上半年錄得大額虧損，但中線而言仍然樂觀。管理層已制定了若

干業務策略，目標是改善目前的情況。在經紀業務方面，本集團將透過滿足客戶和推廣

人員的需要，從而強化現有客戶基礎。本集團將會進一步拓展零售市場，和打入企業和

機構市場。本集團亦尋求更多機會與業內同儕合作，參與股份分銷。企業融資是另一項

有待拓展的業務，其能夠為經紀和資產管理業務帶來機會，位居策略性位置。資產管理

方面，因此部門是另一盈利能力較高的領域，故此本集團現正積極考慮恢復有關業務。

本集團將會借助其最終控股股東在中國內地的強大背景，為企業融資部門引介業務機

會。隨著市場復甦，本集團已在回顧期後，成功參與一項首次公開招股的承銷工作。本

集團預期此項首次公開招股是二零零九年的其中一個熱鬧項目，將會為企業融資部門帶

來不俗的溢利。本集團預計隨著中國內地經濟不斷增長，前路將會充滿商機。

中期過後成功進行配新股集資，為本集團提供了財務支持，藉以加強並進一步發展其業

務。有了新的資金，本集團能夠留意其他新投資以及併購機會，從而擴大業務規模。最

後，本集團的長遠目標，仍是希望發展成為具領導地位的金融機構，而管理層將會全力

以赴，向著這目標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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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源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本集團雖錄得虧損，但財政狀況保持穩健。作為審慎的業界參與者，

本集團在回顧期內並無任何借貸。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認可發牌的附屬公司，

都符合了財務資源的要求。為進一步改善其財務資源，本公司已成功向若干機構、專業

及個人投資者，發行84,460,000股新普通股，籌集約1.64億港元，用作本集團的一般營運

資金。

或然負債

除本公司就本集團附屬公司獲若干金融機構提供的融資作出的擔保，以及前控股股東作

出彌償保證的尚未解決訴訟個案外，本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滙率波動風險

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港元及美元計值，當中港元與美元掛鈎。只有若干外匯倉盤

是以其他貨幣計值，而本集團就此承受著滙率波動風險。本集團庫務部門將會跟隨管理

層訂下的指引，管理有關風險。

中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發中期股息（二零零八年：零）。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於截至二零零九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回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透過採納及實施合適之企業管治常規，一直致力於提高本公司之企業管治及透明

度；而本公司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內所列載之所有守則條文，惟

以下所述者除外：

守則條文A.2.1

該條文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並不應由一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

之間職責之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列載。

陳孝周先生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二日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而並無其他人士獲指派為行

政總裁。於二零零九年一月十八日，趙紅衛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總經理，負責本集

團之整體營運並擔任行政總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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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其股份之行為守則。截至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所有時間，全體董事確認彼等均已遵守規定之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滙

報事宜，包括與董事審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

表。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

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的審閱」審閱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

公佈業績及中期報告

本公佈已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站http://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cinda.com.hk公佈。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中期報告將在適當時候於相同網站公

佈及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信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孝周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陳孝周先生 （主席）
高冠江先生 （副主席）
顧建國先生

趙紅衛先生 （董事總經理）
龔智堅先生

劉敏聰先生

非執行董事： 周國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汪同三先生

陳工孟先生

洪木明先生

網站：http://www.cinda.com.hk

– 20 –


